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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型开放促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倪红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志达（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Email: 
zhangzhida@ucass.edu.cn。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研究（22ZDA063）
的阶段性成果。文责自负。

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显著成就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取得重大成就。第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

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通过汇

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

协同配合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国坚持市

场化原则，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浮动汇

率制度，中央银行已经基本上退出了对外

汇市场的日常干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

增强。市场主体越来越适应浮动的人民币

汇率。到2022年末，累计28个国家或地区

受权建立30家人民币清算行，40个国家或

地区与人民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022年5月1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

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

提高到12.28%，仅次于美元（43.38%）

和欧元（29.31%）。这次权重调整是人民

币在2016年入篮后的首次调整，标志着人

民币国际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出口、外

汇储备、外汇市场份额上升是此次SDR权

重调整的主要原因，反映了人民币在贸易

结算、资产计价和外汇储备等方面国际化

进步，是近年来以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境

内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的结果。2022年

9月，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达

2.76%（图1），2023年1月，人民币在全

球跨境支付中的比重达1.91%（图2）。

第二，放宽了金融服务的准入门槛。

取消了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管理、期

货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

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降低资产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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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年限、股东资质等方面的限制。同时在

企业征信、信用评级、支付清算等领域给

予外资国民待遇。到2022年6月，外资银

行资产总额4.8万亿元人民币，占银行业总

资产的1%。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的

投资额度限制，放宽境外机构投资者本外

币汇出比例限制，开通沪港通、深港通、

沪伦通、债券通和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

财通”等跨境资金流动安排。2022年6月

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债券、存

款和贷款四类资产规模已达10万亿元人民

币；境内融资者对外股票、债券、存款和

贷款四类投资规模达2.5万亿美元。

第三，鼓励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

我国监管部门鼓励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优

势，积极有序的走出去，特别是在“一带

一路”沿线、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进行布

局，服务于中国对外开放。如图3所示，

2020年末，我国金融部门的净金融投资达

3.2万亿元人民币；我国银行业在全球近70

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2022年9

月，货币当局国外资产总额超过22万亿元

人民币（图4）。

总体上来说，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

取得巨大进展，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基本清

零，外资持股中资金融机构和相关配套服

务业的比例完全放开，中国金融机构走出

去的成效突出，金融市场内外连通的渠道

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金融业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

组成部分

制度型开放的首次提出是在2018年11

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应该

“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

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

变”。2019年3月，制度型开放被写入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的一项工作目标是

“进一步拓展开放领域、优化开放布局，

继续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更加注

图 1 人民币外汇储备份额 图 2 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数据来源：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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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金融部门的净金融投资 图 4 中央银行的国外资产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带动

改革全面深化”。2022年10月，党的二十

大报告指出，我国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

制度型开放，进一步丰富了制度型开放的

内涵。

与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不同，制度

型开放是以规制、规则、管理、标准为主

的开放，具有全面、系统、稳定的特点，

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开放。金融业制

度型开放是制度型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行业，服

务于国民经济的所有其他行业，是国民经

济的命脉。金融领域扩大制度型开放，一

方面将有助于我国现有金融业对标国际标

准，对内能够更好吸引海外资金投资国内资

产，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对外可以帮助

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国门，更好地融入全球金

融体系，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格局。另一方

面，基础性金融制度的完善能够增强防范、

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筑牢金融体系的安全

防线，促进高质量发展。因此，金融业的制

度型开放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与稳

定，需要把握好开放与效率、开放与稳定、

开放与安全之间的平衡。

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

系，我国过去实行的是渐进开放模式。加

入世贸组织以来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风

险管理控制能力逐步放松金融市场管制，

融入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金融业对外开

放具有以被动适应为主的特点。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制定外商投资法，实施“负

面清单管理制度”，从根本上改善营商环

境；建立“沪港通”“深港通”等资本流

动机制，提高金融市场配置国内外资源

的能力；银行间债券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

大，推动人民币利率互换的交易和集中

清算。通过这一系列金融业制度型开放措

施，我国贸易格局日益多元稳定，已成为

140多个国家中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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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投资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

提升。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国金融业开放由正面清单转

向负面清单。负面清单指负面清单管理模

式，也称为特别管理措施，即以清单方式

列出禁止投资或限制投资经营的领域，清

单以外的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皆可进入，与之

对应的是正面清单管理模式。2001年我国加

入世贸组织时，对金融业的开放采取的是正

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保险业、银行业、证

券业在跨境支付、股东资质、外资比例、地

域范围、业务领域等方面施加了严格规定，

如：保险业的企业需要有30年以上的经营经

验、在中国设立代表处超过两年、总资产超

过50亿美元，方可具备股东资质；银行业开

放的地域范围包括深圳、上海、大连、天

津；证券业的业务范围仅包括A股的承销、

B股和H股及政府和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交

易、基金的发起。入世后我国与韩国、新加

坡、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多项自由

贸易协定，金融业的开放仍然采取的是正面

清单管理模式。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强调，中国将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推动对外开放重大措施落地“宜早不宜

迟，宜快不宜慢”。金融管理部门积极响

应，出台了多项开放措施，中国金融业制

度型开放取得了重要进展。同年4月，人

民银行宣布11条金融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

间表；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

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大幅放宽了银

行、保险、证券等领域的外资市场准入和

业务范围；银保监会陆续出台了多条银行

业、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将

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在2020年

签署的RCEP中，虽然我国仍然采取了正

面清单管理模式，但是纳入了多项金融开

放措施。例如，取消银行业来华设立机构

的总资产要求，取消人民币业务审批；放

宽保险业的人身险公司外方股比限制，取

消外资保险机构30年经营年限、在华设立

代表处两年以上等限制；引入新金融服

务、自律组织、金融信息转移和处理等规

则，同时在金融监管透明度方面做出了高

水平承诺。

二是不断建立和完善互联互通机

制。为推动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和金融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证监会于2014年

和2016年分别推出了沪港通、深港通机

制，开创了操作便利、风险可控的跨境

投资新模式。此后证监会不断将符合条

件的公司股票纳入其中，互联互通的投

资品种不断多样化，推动了市场资金的

相互流通。2022年6月24日，证监会制定

并发布了《关于交易型开放式基金纳入

互联互通相关安排的公告》，明确内地

与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扩展

至交易型开放式基金（ETF），相关制度

安排参考股票的互联互通，除了股票之

外，境外投资者也可以选择买入入选的

ETF。这有利于海外投资者参与我国资本

市场，增强A股作为中长期配置资金的吸

引力，有助于上市企业更好更多利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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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长线资金。沪港通和QFII规则持续优

化，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便利，目前外

资占沪市日均交易比重接近10%。沪港通

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扩展性的制度

框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资本市场开

放领域的一个新探索。

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为企业跨境融资

搭建了统一的制度框架。沪伦通成功推出

后，进一步扩展为互联互通存托凭证制

度，目前已涵盖英国、瑞士、德国等境外

市场，共计8家沪市上市公司发行GDR，

融资70多亿美元；同时，也为境外企业到

上交所发行存托凭证建立了制度基础、提

供了规则支撑。互联互通机制的建立和完

善，是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转向全面制

度型开放的一个缩影。制度型开放范围更

广、领域更宽、程度更深，增强了政策的

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得到了市场

积极回应。一系列制度型开放举措落地，

正加快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深度融入全球

化、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是我国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对外开

放力度不断加大。银行间债券市场于2017

年7月正式推出债券通，为境外机构参与境

内债券市场交易，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提

供了另一条便利的渠道。此外，为方便境

外机构的资金兑换及风险管理，银行间市

场进一步优化了境外机构直接入市和债券

通项下的汇兑机制安排。自2020年起，境

外投资者可选择不超过3家银行办理资金

汇兑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以实现多方比

价，同时支持境外投资者通过主经纪业务

模式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办理资金汇兑

和外汇风险对冲业务。自2021年起，债券

通项下推出外汇风险管理信息服务，香港

结算行可基于债券通投资者授权，查询交

易真实性审核与监测所需的数据。

2022年7月，人民银行公布了一项新

的金融开放政策：开展香港与内地的利率

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以下简称“互换

通”）。互换通指境内外投资者通过香港

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连接，参与两个金融

衍生品市场的机制安排。初期先开通“北

向通”，即香港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境外

投资者（以下简称“境外投资者”）经由

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机构之间在交易、清

算、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参

与内地银行间金融衍生品市场。互换通业

务通过两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连接，使境

内外投资者能够在不改变交易习惯、有效

遵从两地相关市场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便

捷地完成人民币利率互换的交易和集中清

算，不仅有利于投资者管理利率风险，也

有利于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2022年12月，为进一步扩大债券市

场双向开放，人民银行、外汇局联合发布

《关于境外机构境内发行债券资金管理有

关事宜的通知》，完善境外机构发行债券

的资金管理要求，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在

境内债券市场融资。主要内容包括：统一

银行间和交易所市场熊猫债资金登记、账

户开立、资金汇兑及使用、统计监测等管

理规则；规范登记及账户开立流程，熊猫

债发行前在银行办理登记，允许分期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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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首期登记开户、后续发行后逐次报送发

行信息，并可共用一个发债专户；完善熊

猫债外汇风险管理，境外机构可与境内机

构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管理汇率风险；明

确发债募集资金可留存境内，也可汇往境

外使用。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国际规则制

定。为加强金融业国际合作，人民银行于

2016年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议题，与

各国制定《G20可持续金融路线图》，为

引导国际市场资金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低

碳减排、绿色发展等提供重要指引。2022

年7月人民银行与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

就上海清算所监管合作签署谅解备忘录，

推动下一步建立健全监管合作安排和联络

协商机制，营造公平的交易秩序，避免监

管冲突、监管套利以及其他相关的跨境监

管问题。同年9月，上海清算所获得欧盟

第三国中央对手方认证，为欧资机构参与

我国银行间市场集中清算提供便利，有利

于扩大金融业国际合作，在实现互利共赢

中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经济金融高质量

发展。上交所在2018年牵头制定了世界

交易所联合会的《可持续交易所原则》，

参与制定全球发行人气候信息披露指南

等事项，加强与国际标准对接。2022年6

月，由中欧等经济体共同发起的可持续金

融国际平台发布了新版《可持续金融共同

分类目录》，新版目录包含了中欧共同认

可的72项对减缓气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经

济活动，对于促进绿色分类标准可比、趋

同，便利绿色资金跨境流动具有重要意

义。同年11月，我国与美财政部联合牵头

二十国集团（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

制定《G20转型金融政策框架》，为各方

建立转型金融体系提供指引。除了绿色金

融领域的国际治理与规则制定，我国还在

RCEP中首次纳入了新金融服务条款，按

照内外一致的原则允许外资金融机构提供

创新型金融服务，是比国民待遇、市场准

入条款更深层次的金融服务规则。通过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积极参与国

际合作。

除了这些举措外，我国金融业制度

型开放还包括开放了外汇市场夜盘交易、

完善银行间市场交易机制、优化QFII和

RQFII等方面（表1）。

金融业制度型开放面临问题

制度型开放强调规则意识，有利于

我国更好地对标国际规则，是我国深入融

入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虽然我

国近年来金融业制度型开放的进程不断加

快，但是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

与对外开放仍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有较大进步

空间。经过十几年来的发展，人民币国际

化水平已经得到大幅提升，在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人民币

离岸市场发展等方面均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是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水平，

尤其在外汇交易、外汇储备与国际债务占

比等金融领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相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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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欧元等还有较大进步空间。特别是

IMF调研发现，境外机构认为境内市场存

在交易成本高、操作程序复杂、交易时段

不便、流动性偏低、产品和服务不足、资

金跨境困难等问题。

二是境外机构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

较高。境外机构入市交易及投资程序仍

然较为复杂，交易品种稀缺，缺乏风险

管理工具。通过进一步延长闭市时间，

实现北美市场开盘时段全覆盖，便利北

美机构参与交易；同时应继续完善市场

交易机制，用好做市商制度，多措并举

提升市场夜盘流动性，以此缩小市场报

价点差，降低机构交易成本。丰富银行

间市场产品与服务。可考虑加快推进外

汇期货等金融风险管理工具，并面向境

外机构提供银行间市场交易数据产品，

以此满足境外机构汇兑风险管理的需

表 1 近年来金融业制度型开放的举措

举措 内容

开放外汇市场夜

盘交易

2016年起，银行间外汇市场闭市时间从16时30分延长至23时30分，实现夜盘（17时至
23时30分）覆盖欧洲市场主要开盘时段与北美市场早盘时段，为境外机构参与境内外汇
市场提供更加灵活方便的时间窗口。随着夜盘市场的开放与市场机构的积极参与，夜盘

交易量占比逐年提升，2021年夜盘交易总量占比为2.5%，较2016年提高0.7个百分点

不断完善交易机

制，深化市场改

革，持续改善市

场流动性

银行间外汇市场新一代平台于2017年正式上线，新一代平台新增即期撮合与可执行
报价流模式，为交易需求出清提供了更高效快捷的渠道，市场报价质量也得以提高。同

年，银行间做市商制度改革深化，进一步完善“做市商-尝试做市机构-普通会员”的分
层流动性体系，实现做市队伍结构的优化与做市业务竞争的加强，为市场提供了更丰富

多元的流动性来源

银行间市场的创

新与优化

截至2021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境外机构参与者共计176家，其中，人民币外汇市场
境外机构130家，较2015年末增加108家；全年境外机构在银行间人民币外汇市场成交
9 234亿美元，占全市场总量的1.5%，较2015年提高1.3个百分点。债券市场方面，2021
年底境外机构参与者及产品户共计4 567家，全年成交11.4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市场成交
量的5.4%，较2015年提高5个百分点

交易所债券领域

开放

制定“一带一路”债券管理规范，随着相关业务由试点转向常规，境外发行人在上交

所发行熊猫债券和“一带一路”债券已累计超过1 000亿元。上交所联合中国结算发布
专项规则，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直接开立证券账户参与交易所债券投资

要，提升市场信息透明度。

三是现行负面清单与国际自由贸易

协定中的负面清单还存在差异。虽然我

国从2013年已开展负面清单开放试点，

覆盖的地域和领域不断扩大，但是，与

国际上自贸协定达成的负面清单相比，我

国的负面清单在承诺形式、覆盖领域、

适用范围、争端解决和法律依据等方面仍

存在差异。在金融领域，《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NAFTA）》《美国-韩国自由贸

易协定》对商业存在、境外消费、跨境交

付和自然人移动等全部四种模式均采用了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美墨加自由贸易协

定（USMC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对后三种模式

采用负面清单承诺方式；在《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中（RCEP）》，有7个

成员国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截至2022

倪红福，张志达：以制度型开放促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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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我国已与2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个自由贸易协定，除RCEP外，其余的

双边自贸协定均为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在

RCEP中，只有五个非服务业领域（制造

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采取了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以制度型开放助力金融业高水平

对外开放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国应找

准高水平开放的着力点，锲而不舍推动制

度型开放，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和经贸合

作潜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需要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

新局面，这对金融业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金融业制度型开放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1）坚持分类推进和重点突破。针

对传统和新兴的金融制度领域，需要坚持

分类推进的原则。对于传统的金融制度领

域，目前国际通行规则已趋于成熟，我国

需要加大与国际接轨的力度；对于新兴的

金融制度领域，如数字经济领域、金融科

技领域、绿色金融领域等，目前相关制度

基础设施相对匮乏，我国需在这些领域进

行重点突破，增加话语权和提升影响力。

（2）把握安全底线和风险防控。扩大金

融业制度型开放时风险与机遇并存，开放

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

因此需要具有底线思维和注意防范系统性

金融风险，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的安全与

稳定。（3）开展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金融体系相

互连接，形成了全球金融网络，不同国家

应加强监管、审计、税收等领域的国际合

作；另外，各国在金融制度方面有着不同

的探索，形成和总结了一定的经验和教

训，形成政策协调的合力。基于以上基本

原则，本文提出以下促进金融业制度型开

放的方向和路径，以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

金融业开放。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稳步扩大规

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

动我国“软”“硬”基础设施与国际接

轨。通过制度型开放倒逼我国加快改革步

伐，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规则、标准和管理

技术，提高我国规制科学性和国家治理能

力。“一带一路”是我国倡导的新型国际

经济合作机制，是举世瞩目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我国在实现“五

通”（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

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目标进程中应积极

推动规则、规制、标准的互联互通，让中

国管理、中国规则、中国标准走向世界，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方

案。进一步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金融信息技术系统、金融产品登记交易系

统、金融资金转账清算系统等。深化“放

管服”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第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持续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

理制度。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国际经

济呈现许多新模式、新特征、新变化，

我国应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重点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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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数字货币、科技金融、新基

础设施等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在全球贸

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疫情

冲击以及WTO改革停滞不前的复杂背景

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通过构建

新一轮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USMCA、

C P T P P、E PA、T I S A等对全球市场进

行分割，并对我国经贸发展和全球市场

开拓形成挤压。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

本土化、智能化、数字化的态势演变，

加速了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与

强调商品和要素流动“边境开放”规

则的W TO协定相比，以竞争中性、劳

工与环境标准、知识产权等为核心内容

的USMCA、CPTPP、EPA和TISA国际

区域贸易协定的开放重心从“边境上”

向“边境内”延伸拓展的高标准国际规

制，逐步替代以减免关税和提升跨境要

素流动为核心的WTO规制,对全球贸易投

资结构及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RCEP作为我国首个以负面清单文

本格式签署并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生

效的区域自贸协定，在金融领域进一步

扩大承诺范围和取消限制，国内有必要

积极主动适应这一规则，金融开放设计

与它总体契合，尤其在强化金融监管规

则、提升透明度、降低不确定性以及促

进资本跨境流动等细则方面。同时应积

极应对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经贸规则

CPTPP，该协定对负面清单、金融数据

本地化、跨境金融服务贸易以及金融业

开放上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第三，建立和完善与金融业开放

相适宜的风险防控体系。扩大金融制度

型高水平开放需要不断完善金融风险防

控体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金融业开

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

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

杂性。与金融业高水平开放的要求相适

应，持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与宏观审慎

政策框架，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逆周

期调节作用，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

间；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进一步

完善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加快

补齐金融科技监管短板，将所有金融机

构、业务和产品纳入审慎监管框架。提

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

类“防火墙”，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丰富政策工具箱，构

建系统性金融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体

系，强化市场的实时监测和预警，阻断

跨市场、跨区域、跨境风险传染。尤为

重要的是，研究和建立维护产业链、供

应链和价值链稳定和安全的金融支持体

系。产业链、供应链的中断和断裂，将

对经济金融带来巨大的冲击和风险，一

旦应对不当，将产生系统性风险。

第四，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政

策协调。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深化，需要进

一步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积极参与

全球金融治理和国际金融监管标准规则的

制定，推动建立更加公平透明和有利于中

国金融发展的全球金融秩序。同时要加强

会计、审计、税收等领域的监管及国际合

倪红福，张志达：以制度型开放促进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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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强化双边多边监管合作，全方位、多

层次、务实灵活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政

策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共同维

护地区和全球金融安全稳定。

学术编辑：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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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Communist Party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China should promote a high level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a steady expansion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erms of rules, regulations, 
standards and overall management will contribute to that effor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its system-based open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ffort to transform its economy. China aims to achie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o attain its goal it needs to better align itself with international rules, integrate more deeply into 
a globalized system and compete effectively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plac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requir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greater degree of external opening to ensure an environment of win-win cooperation. 
This in turn necessitates a greater opening 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a policy of 
pursuing a differentiated opening strategy and push ahead with targeted breakthroughs. At the same time it needs to 
ensur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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